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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具 非 标 准 无 保 留 审 计 意 见  

涉 及 事 项 的 专 项 说 明  

 

德皓核字[2026]00001139 号 

 

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所接受委托，业已完成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易联众公司”）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，并于 2026 年 4 月

25 日出具了德皓审字[2026]00001873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

审计报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5 修订）》、

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【创业

板】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

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21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》，因易联众公司近几年经

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亏损，我们以易联众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收入的

0.5%计算了上述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（取整数），金

额为 249.30万元。本期重要性水平计算方法与上期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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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“附注十五/其他重要

事项说明/1 和 2”所述，易联众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张曦及易联众公司

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、2024 年 5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字 0282023009 号、证

监立案字 0282024004 号），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易联众公司和张曦先生立案调查。截至本

报告出具日，易联众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

案调査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增

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》第九条规定，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

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，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

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，在该事项不会导致注

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，也未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时，注册会

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。 

易联众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证监会的立案调查事项作出

了充分披露，考虑到上述事项的重要性，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

强调事项段，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。 

三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

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

我们认为，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，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

项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示或披露，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

务报表至关重要，在审计报告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事项是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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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，无保留意见不因强调事项而改变。 

四、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 

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德皓

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德皓审字[2025]00001349

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以下简称“上期审计报告”）。对于该报告中导

致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，德皓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出具

了德皓核字[2025]00000892 号关于对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。导致对 2024

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中除以下违规借款事项

影响已消除外，立案调查事项仍然存在，对本年度的影响已在本专项

说明中进行了说明。 

2025 年 8 月，易联众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

的（2024）浙 01 民终 4410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撤销杭州市萧山

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浙 0109 民初 17652 号民事判决，“高彩娥与易联

众及张曦、张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”中易联众公司无须承担还款责

任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，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至此，违规借款事项影

响已消除。 

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的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师事务

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。 

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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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德皓核字[2026]00001139 号易联众信息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·北京 

  蔡斌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冯珺 

 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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